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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年度工作突破奖获奖范围如下：
1.在省级教学成果奖、省级科研成果奖、省级重点学科、省级平台建设、省级人才工程、“双万计划”和专业认证等方面有所突破的；

2.在毕业生继续深造率、毕业生创业率、毕业生满意度、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、省内计划招生排名、科研经费、学科竞赛排名等方面达到学院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目标的；

3.其他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绩的。
